
  
  

  

  
 
  

  
 
  

  
 
  

  
 
    
 
  

  
 
  

  
 
  

  
 
  

政府回應美國人權報告

＊＊＊＊＊＊＊＊＊＊

政府發言人今日（三月一日）回應美國政府於二月二十八日發表的全球人權

報告。

發言人說：「一如往年，我們注意到美國政府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大致尊重香

港市民的人權。報告並認同市民享有公平公開審訊、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宗教

自由、言論自由、出入境自由等，而兒童權利和福利在香港均獲得保障。報告亦

再次指出本地和國際人權組織能夠自由運作，並未受政府限制。而政府普遍接受

及尊重他們的意見。」

「香港致力保障人權。我們的《基本法》、《人權法案》和很多法例條文均

保障人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更確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我們留意到美國政府承認香港特區政府負上了憲法上的責任，制定法例，

在《基本法》２３條下保障國家安全。報告亦注意到，我們確保為推行《基本法》

２３條而草擬的法案符合國際人權水平。」

發言人亦談及報告中某些論點：

就報告中政制發展的評論，發言人說：「《基本法》４５條及６８條明確規

定，最終目標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二零零

四年四月的決定中，再次確認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在香港根據實際情況，循

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是中央堅定不移的一貫立場。而中央有憲制權責審視及決定

香港政制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零七 /零八年兩個選舉辦法這個課題已作了明確而權威

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作出決定時，是充份注意到香港社會對達至普選的步

伐有不同的意見的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釐清了二零零七年和二零零八年

兩個選舉辦法可以修改的範圍。」

發言人說：「至於立法會議員提出法案的權力，《基本法》第７４條已有明

確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並無在任何方面收窄立法會議員可以提出法

案的情況。」

對於政制發展，發言人繼續說：「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正在諮詢公眾人士對兩個選舉辦法可以修改的地方的意見。公眾諮詢是以按部就

班的方式進行。專責小組歡迎公眾人士以不同的渠道，提出他們的意見。此外，

專責小組亦舉辦公開論壇，讓公眾可以直接向專責小組表達意見。諮詢的過程是

透明的。除非當事人要求保密，否則所有收到的書面意見均完整地公開。有關資



  
 
  

  
 
  

  
 
  

  
 
  

  
 
  

  
 
  

  
 
  

  
 
  

  
 
  

料亦可在政制發展網頁中取得。」

「專責小組期望在今年年中左右，社會可以凝聚共識。屆時，專責小組將會

發表第五號報告，提出主流方案，爭取立法會議員和社會大眾的支持。」

就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二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方面的困難，發言人說：「當日

有超過１７８萬名選民投票，投票率高達５５．６４％，創歷屆選舉新高。６０

名立法會議員中首次有半數議員由直選產生，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儘管投票日的安排出現了一些行政問題，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就這

次選舉提交的報告中確認了選舉過程是在公平、公開、公正的情況下進行，並沒

有因為投票日發生的行政問題而受到影響。有關報告亦反映了選舉的策劃和執行

工作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行政長官已委任一個獨立專家委員會就選舉進行檢討，

並建議改善措施。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展開工作，大約需三個月時間完成

工作和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委員會的報告將會公開。」

發言人說：「我們希望外國政府和議會繼續尊重一項原則：就是香港的選舉

安排必須依據《基本法》制訂。」

至於有關報告題為「任意干預私隱、家庭、住所或通信」的部分，發言人說：

「人權報告似乎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運作稍有誤解。條例為多種有衝

突的公眾和社會利益訂明豁免條款，但條例並不豁免任何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指

定機構。」

「報告亦有討論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並提到有知名傳媒人士（三位電台節

目主持人）被恐嚇的指控。但一如既往，國際和本地社會均廣泛認同新聞自由在

香港獲得尊重。傳媒現在仍繼續充當嚴正的監察者，監督政府的運作。正如報告

指出，傳媒一直廣泛報導及批評內地事務，其中包括有關西藏及台灣的文章。」

有關報告內提及婦女參與政府及政治工作的情況，發言人說︰「現時三分一

的公務員是女性，而女性亦佔首長級人員中約百分之二十六。在十七位常任秘書

長（公務員最高職級）中，七位（百分之四十一）是女性。我們現正積極地鼓勵

女性多參與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工作。」

報告亦提及家庭暴力，發言人解釋政府對此亦非常關注。「行政長官在二零

零五年度施政報告中強調他對家庭暴力的關注，清晰地指明我們絕不容忍這種行

為。政府將提供額外資源，以加強有關服務及員工培訓。我們亦將成立地區聯絡

小組，加強跨部門協調，及與非政府機構合作，處理家庭危機及其他問題。」

在回應政府被指沒有資助外地及本地的非政府機構為偷運人口個案的受害

者提供服務時，發言人指出：「由政府資助的多項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例如收

容所及其他形式的支援，都可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偷運人口事件中的受害



  
 
  

  
 
  

  

  
 

 

 

者亦得以受惠。」

有關報告提及殘疾人士遇到的困難，發言人表示：「政府致力促進殘疾人士

的就業機會。我們為有潛能或能力在公開就業市場工作的殘疾人士提供職業訓

練。我們亦協助他們透過職業訓練局、社會福利署及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舉辦的

課程求職。我們亦與公共交通機構緊密合作，引入措施改善公共交通工具的易達

程度。例如，現時所有新公共巴士都裝有升降台，方便輪椅使用者上落。」

發言人總結說：「最後，對於報告關注種族歧視，我們理解香港正如其他地

方，存在有關歧視情況。二零零三年，我們宣布決定立法禁止私營機構種族歧視

（《人權法案》禁止政府及公共機構作出一切形式的歧視），建議立法的公眾諮

詢期現已結束，我們正草擬法案，打算今年稍後提交立法會。」

完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星期二）


